
授权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公司： 

鉴于本人    （身份证：         ）作为借款人向浦发银行申请互联

网贷款并签署《浦银快贷个人借款合同》，用于本人所在企业或其他组织的日常生产经营，

为确保《浦银快贷个人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能够及时偿付，故特作以下授权： 

一、若本人名下贷款发生逾期，本人及本人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企业（即     

___，下同）均不可撤销地同意           应浦发银行要求，冻结本人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的企业在          的结算资金，并将该结算资金用于归还贷款本息。 

二、若本人作为借款人未按时偿还          贷款本息，     公司可

根据浦发银行的请求扣划本人出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企业的结算资金，用于偿还拖欠浦

发银行的贷款本息，浦发银行亦承认以此作为对《浦银快贷个人借款合同》中贷款本息的有

效清偿。 

三、因本人作为借款人未按时偿还浦发银行      贷款本息，           公司

根据浦发银行的请求冻结结算资金的，该部分资金自冻结之日起不计存款利息。 

四、本人知悉并同意作为借款人仍有义务按照《浦银快贷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将足额

资金在约定还款日之前存入约定还款账户，在     公司结算账户内留有的资金并不视

为本人作为借款人还款履约行为，除非上述结算资金已按本授权书约定被实际用于清偿浦发

银行贷款本息。 

五、本人作为借款人，以及本人出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企业在此郑重承诺此还款授

权书已经过企业内部合法、有效的授权和程序，由企业的收单结算资金对借款人个人经营性

贷款进行偿还，浦发银行和      公司将此授权书视为企业的真实意愿表达，浦发银

行和      ___________公司免于承担由此引发的任何侵权责任。 

 

本人（即借款人）签字： 

 

本人（即借款人）出任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企业（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